
 大连理工大学自然科学类报告会、论坛和讲座 

管理实施细则（暂行） 

第一条  为加强对校内自然科学类报告会、论坛和讲座的规

范管理，营造校园良好的学术交流氛围，推动科技创新水平的提

升，根据《大连理工大学报告会、论坛和讲座管理办法》（大工

委发[2017]95 号），结合学校工作实际，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规定仅适用于自然科学类报告会、论坛和讲座活

动的管理。 

第三条  根据“谁举办，谁负责”的原则，面向校内各单位

内部举办的自然科学类报告会、论坛和讲座，举办人做为活动的

第一责任人,对活动过程负有全面责任。面向全校师生举办的自然

科学类报告会、论坛和讲座，举办单位是活动的责任单位，对活

动过程负有全面责任。 

第四条  自然科学类报告会、论坛和讲座不得涉及《大连理

工大学报告会、论坛和讲座管理办法》第三条所列内容。举办人

和举办单位应对活动的报告人和内容进行审查，审查内容包括： 

人员审查，应对拟邀请报告人的身份和背景进行审查，报告

人有思想政治倾向问题或发表过错误、不实言论的，不得进行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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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 

内容审核，应对活动内容进行审核，重点审查意识形态和宗

教文化等，发现有政治性错误观点或其他敏感内容的，活动不得

举行。 

过程监督，应对活动过程进行监督，一旦发现报告人传播政

治性错误观点、不实言论或其他敏感内容，要及时制止，消除不

良影响，并及时向本单位党委报告。 

第五条  按照《大连理工大学报告会、论坛和讲座管理办法》

的规定，邀请境外（含港、澳、台地区）人士主讲的自然科学类

报告会、论坛和讲座，须报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审批。 

第六条  规模 500 人以下的自然科学类报告会、论坛和讲座

实行分类备案。 

（一）邀请本校教师作为报告人，面向全校或本单位内部师

生的自然科学类报告会、论坛和讲座，须填写《大连理工大学自

然科学类报告会、论坛和讲座学部（学院）备案表》，交所在单

位备案。 

（二）邀请校外人士来校，仅面向本单位内部师生举办的自

然科学类报告会、论坛和讲座，须填写《大连理工大学自然科学

类报告会、论坛和讲座学部（学院）备案表》，交所在单位备案。 

（三）邀请校外人士来校，面向全校师生举办的自然科学类

报告会、论坛和讲座，须填写《大连理工大学自然科学类报告会、

论坛和讲座科学技术研究院备案表》，经所在单位审核备案后，

报科学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科研院）备案。 

第七条  规模在 500 人及以上的自然科学类报告会、论坛和

讲座，须按照《大连理工大学报告会、论坛和讲座管理办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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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进行审批。 

第八条  经备案或审批的自然科学类报告会、论坛和讲座如

需在学校主页发布，须提前三个工作日在“大连理工大学校内活

动网”填报活动基本信息。在校内各单位直接备案的的自然科学

类报告会、论坛和讲座，由各单位自行发布；到科研院备案的以

及规模 500 人以上的自然科学类报告会、论坛和讲座，由科研院

负责发布。 

第九条  经备案或审批的自然科学类报告会、论坛和讲座不

得擅自更改活动内容、时间、地点、对象等，以上具体内容如有

变更，须及时向备案或审批部门报备。报告人、报告主题或主办

单位有变化的，须重新办理备案或审批。 

第十条  按照《大连理工大学报告会、论坛和讲座管理办法》

的规定，科研院是自然科学类报告会、论坛和讲座的归口备案单

位，校内各单位每半年需将本部门开展的自然科学类报告会、论

坛和讲座情况报科研院。 

第十一条  活动相关的宣传品需按照《大连理工大学校内宣

传栏、阅报栏、条幅海报等宣传品管理规定》（大工办发〔2012〕

77 号）文件要求悬挂、摆放。  

第十二条  举办自然科学类报告会、论坛、讲座，必须严格

执行学校的各项规定，不得影响学校的正常教学科研秩序。 

第十三条  本细则由科学技术研究院负责解释，自公布之日

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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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1： 

大连理工大学自然科学类 

报告会、论坛和讲座学部（学院）备案表 

 

主办单位  具体部门  

报告主题  

报告人姓名  
单位 

（职务/职称） 
 

报告人简况 

（国籍、政治面貌、专业研究方向、主要成就、开展相关报告情况等） 

举办时间  地点  
参加范围

（人数） 
 

 

 

 

 

 

举办人  职务  联系电话  

报告内容 

摘要 
（不够可另附页） 

活动负责人 

承诺 

本次学术活动的举办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校内相关制度，本人已对本次

学术活动主要报告人的身份、背景和主讲内容进行了审查，报告内容不涉及

意识形态和政治、宗教等内容；本人将对活动过程进行监督，确保活动过程

不会传播政治性错误观点、不实言论或其他敏感内容。 

 

承诺人签字：             年    月    日 

涉外审核 

 

 

盖章（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年    月    日 

备案部门 

 

 

 

 

                                                                              

盖章（学部、学院）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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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大连理工大学自然科学类 

报告会、论坛和讲座科学技术研究院备案表 

主办单位  具体部门  

报告主题  

报告人姓名  
单位 

（职务/职称） 
 

报告人简况 

（国籍、政治面貌、专业研究方向、主要成就、开展相关报告情况等） 

举办时间  地点  
参加范围

（人数） 
 

 

 

 

 

 

举办人  职务  联系电话  

报告内容 

摘要 
（不够可另附页） 

活动负责人 

承诺 

本次学术活动的举办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校内相关制度，本人已对本次

学术活动主要报告人的身份、背景和主讲内容进行了审查，报告内容不涉及

意识形态和政治、宗教等内容；本人将对活动过程进行监督，确保活动过程

不会传播政治性错误观点、不实言论或其他敏感内容。 

 

承诺人签字：            年    月    日 

涉外审核 

 

 

盖章（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年    月    日 

备案部门 

 

                                                                              

盖章（学部、学院）                        年    月    日 

 

           盖章 （科学技术研究院）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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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大连理工大学自然科学类报告会、论坛和讲座审批表 

（参会人数 500 人以上） 

主办单位  具体部门  

报告主题  

报告人姓名  单位（职务）  

报告人简况 

（国籍、政治面貌、专业研究方向、主要成就、开展相关报告情况等） 

报告时间  地点  参加范围（人数）  

具体负责人  职务  联系电话  

报告内容 

摘要 
（不够可另附页） 

活动负责人 

承诺 

本次学术活动的举办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校内相关制度，本人已对本

次学术活动主要报告人的身份、背景和主讲内容进行了审查，报告内容不

涉及意识形态和政治、宗教等内容；本人将对活动过程进行监督，确保活

动过程不会传播政治性错误观点、不实言论或其他敏感内容。 

 

承诺人签字：              年     月    日 

涉外审核 

 

 

         盖章（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年     月    日 

主办单位 

意见 

 

 

负责人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审核部门 

意见 

 

                                         

                                     盖章（科学技术研究院） 

年     月    日 

 

校领导签字（章）：                        盖章（党委保卫部） 

年     月    日 

 


